
101.04.18 教務會議傳閱附件 7--各系學士班「雙主修應修科目及修讀條件」 
 

 共 113 頁，第 67 頁

101 學年度 水產養殖系 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
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

生物學 3  
生態學 2  
水產概論 3  
海洋學概論 2  
水產養殖學 2  
魚類學 2  
魚類學實習 1  
水質學 2  
水質學實習 1  
水族營養學 2  
餌料生物學 2  
餌料生物學實習 1  
生物統計 2  
生物統計實習 1  
水產繁殖學 2  
水產繁殖學實習 1  
水族生理學 3  
養殖場實習 2  
魚病學 2  
魚病學實習 1  
水產資源學 2  
水產經營與管理 2  
養殖環境管理學 2  
應修學分總數 43 
備註： 
可招收名額 5 
申請資格 歷年學業成績在班上前 10 名 
應繳交資料 歷年成績單 
審查方式 書面審查 
其他規定  

  




